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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广西优质建筑装饰工程复查实施细则
（建筑幕墙类）[建筑幕墙工程]

一、评分标准及要求：
所有申报的工程必须初审，初审合格，经过公示后的项目才能列入现场复查计划名单。
鉴于现场复查工程的工程性质、类别、规模、使用的材料采用的工艺等各方面差别较大，故工程复查的评分采用扣分法，本细则重点列出了在内业资料、现场检查、工程总体印象、科技创新、业主评价等五个方面的常见质量通病和涉及安全和使用的问题，结合复查中查出的问题进行扣分，每不合格处扣0.5～1分。工程复查总分为100分。详细分项和扣分值见附表。
表中所列均为工程复查的必查和主查内容，各复查小组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但必查项目不可取消。
复查评分严格按照下列各项要求及扣分值进行复查评分，并将各大项评分记录在申报表工程复查表中，扣分应在复查记实栏中作详细说明。
申报单位需重视对工程安全隐患的排查及相关必要文件的准备，要求企业申报前对涉及安全、结构、热工、防火、隐蔽资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查，使其符合相应的国家强制性规范和标准以及复查的要求。
二、主要执行规范和标准：
1.《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
2.《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修订版）
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5.《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6.《建筑幕墙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39526-2020
7.《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JG/T455-2014
8.《建筑玻璃采光顶技术要求》JG/T231-2018
9.《建筑幕墙耐撞击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38264-2019
10.《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1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1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修订版）
13.《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
14.《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15.《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50429-2007
16.《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145-2013
17.《中国地震烈度表》GB/T17742-2020
18.《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2008
19.《建筑玻璃点支承装置》JG/T138-2010
20.《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附条文说明)》JGJ/T251-2011
21.《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2012
22.《索结构技术规程》JGJ257-2012
23.《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24.《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
25.《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33-2001
26.《建筑幕墙》GB/T21086-2007
27.《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18091-2015
28.《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15
29.《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T255-2012
30.《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336-2016
31.《建筑玻璃幕墙粘接结构可靠性试验方法》GB/T34554-2017
32.《建筑采光顶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34555-2017
33.《建筑幕墙术语》GB/T34327-2017
34.《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35.《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139-2020
36.《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15227-2019
37.《建筑幕墙层间变形性能分级及检查方法》GB/T18250-2015
38.《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7106-2019
39.《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8484-2020
40.《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8485-2008
41.《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11976-2015
42.《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151-2008
[bookmark: _Toc8802]43.《平板玻璃》GB11614-2009
44.《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1部 防火玻璃》GB15763.1-2001 GB15763.1-2009
45.《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GB15763.2-2005
46.《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 夹层玻璃》GB15763.3-2009
[bookmark: _Toc24262]47.《半钢化玻璃》GB/T17841-2008
48.《镀膜玻璃 第1部分 阳光控制镀膜玻璃》GB/T18915.1-2013
49.《镀膜玻璃 第2部分 低辐射镀膜玻璃》GB/T18915.2-2013
[bookmark: _Toc13360]50.《中空玻璃》GB/T11944-2012
51.《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GB/T5237.1-2017
52.《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GB/T5237.2-2017
53.《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GB/T5237.3-2017
54.《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喷粉型材》GB/T5237.4-2017
55.《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喷漆型材》GB/T5237.5-2017
56.《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6部分：隔热型材》GB/T5237.6-2017
[bookmark: _Toc29024]57.《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JG/T175-2011
58.《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GB/T3880.1～3-2012
59.《建筑幕墙用铝塑复合板》GB/T17748-2016
60.《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GB/T18601-2009
61.《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GB/T19766-2016
62.《天然石材统一编号》GB/T17670-2008
63.《干挂石材用金属挂件》GB/T32839-2016
64.《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16776-2005
65.《中空玻璃用丁基热熔密封胶》JC/T914-2014
66.《幕墙玻璃接缝密封胶》JC/T882-2001
67.《干挂石材幕墙用环氧胶粘剂》JC887-2001
68.《石材用建筑密封胶》JC/T883-2001
69.《建筑幕墙用槽式预埋组件》GB/T38525-2020
70.《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GB/T11835-2016
71.《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72.《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336-2016
73.《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建筑应用技术标准》JGJ/T423-2018
74.《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GB/T24498-2009
75.《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GB/T25975-2018
76.《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GB/T19686-2015
77.《建筑幕墙用瓷板》JG/T217-2007
78.《建筑幕墙用陶板》JG/T324-2011
79.《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2013
80.《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
81.《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JGJ/T129-2012
82.《防雷安全管理规范》QX/T309-2017
83.《电动采光排烟天窗》GB/T28637-2012
84.《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12
85.《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31433-2015
86.《擦窗机》GB/T19154-2017
87.《真空玻璃》GB/T38586-2020
88.《天然石材术语》GB/T13890-2008
89.建标【2015】3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玻璃幕墙安全防护工作的通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90.中装协【2016】89号 关于印发《关于淘汰建筑幕墙落后产品和技术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说明：上文未列标准、规范以国家、行业、团体现行标准、规范为准。







三、申报资料初审否定项：
	内容
	备注

	1.缺《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2.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合格证书》
	

	3.缺幕墙任一分项的五性检测报告（抗风压性能、气密性、水密性、平面内变形性能及保温性能）
	开缝幕墙可不做气密、水密性能试验检测。

	4.缺《防雷检测报告》
	

	5.缺《硅酮结构密封胶相容性和粘结性试验报告》
	

	6.后锚固工程缺《锚固栓拉拔试验报告》
	

	7.结构计算书和热工计算书缺项或有严重错误，存在安全隐患
	

	8.竣工图纸缺项或签字手续不全
	

	9.隐蔽工程记录缺项或隐蔽验收记录中存在严重质量隐患
	

	10.工程交付使用时间不足1年或超过2年
	

	11.无工程建设单位（使用单位）意见
	

	12.其他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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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复查实施细则——建筑幕墙类（建筑幕墙工程）
	序号
	复查项目
	复查内容
	评分标准
	备注
	分值
	复查方法

	1
	资料
	必要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此三项上一年度参评企业可提供加盖本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2.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全年审考核证； 
3.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或结算金额（工程结算书能体现工程总造价，若尚未结算，须提供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已结款项审定单（累计）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4.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幕墙分部分项竣工验收报告，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签章必须齐全，验收报告中提出整改意见如涉及幕墙部分应有复查记录；
5.消防验收意见书：工程名称、验收范围、消防部门公章、日期必须齐全，结论为合格；消防验收意见书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如涉及幕墙部分应有有关部门的复查合格记录；消防竣工验收已经备案而没被抽检到的，需提供备案凭证；
6.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不单独发给幕墙工程的，可以用总包单位的施工许可证）。
	必要文件有1项不合格或不符合要求，不予评审。
	必要文件应为原件或可网查的电子文件打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鲜章。
	5分
	查：相关文件资料原件或电子证件（提供网查链接）；原件已存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的可提供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鲜章并注明“原件存于XXX，复印件与原件相同”字样的复印件。

	2
	竣工图纸
	1.幕墙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盖设计单位公章)；
2.竣工图纸应按标准要求编制，盖有竣工图章、有关人员签字，审批手续齐全并经幕墙设计单位确认；
3.竣工图内容应包括：目录、设计说明、平面图、立面图、各类型幕墙的大样图，节点图，构件图，型材截面图、预埋件或后置埋件图等；
4.设计说明应包括如下内容：工程概况、设计参数、设计依据、设计标准、设计范围、各主要幕墙类型及其设计构造、幕墙物理性能、热工性能、节能设计专项说明、防雷防火说明、所用材料的材质规格、加工制作技术要求等。使用后置锚栓、石材背栓的，应当注明锚栓或背栓的拉拔力设计值和乘以2倍之后的拉拔力试验值；
5.节点图应包括各幕墙系统横梁立柱的典型节点、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开启扇节点、转角节点、防火防雷节点、封口节点、沉降缝节点等）；
6.幕墙设计（包括性能、节点构造、使用材料）应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符合原建筑设计的要求；
7.隐框或半隐框玻璃幕墙、隐框做法的玻璃开启扇等使用结构胶的部位，应标注结构胶的宽度、厚度尺寸。重要连接位置的焊缝应标注焊缝尺寸；
8.旧改工程，应当有主体结构设计单位对幕墙工程图纸进行受力复核，审核确认幕墙（含雨蓬、采光顶）对主体结构作用力在其可承受范围内。
	1.竣工图漏项每项扣1-5分；
2.竣工图与工程实体不符，每项扣0.5分；
3.竣工图没有设计说明或说明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0.5分；
4.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1.竣工图纸应齐全规范，签字签章齐全有效；
2.竣工图应与工程实体相一致。
	15分
	查：竣工图纸，结合工程实体。


	3
	结构计算书
	1.结构计算书应盖有竣工图章、有关人员签字，审批手续齐全并经幕墙设计单位确认。
2.工程所有的幕墙类型（包括采光顶、雨蓬、外挂遮阳及装饰构件）都应有结构计算书；
3.结构计算内容应齐全完整不缺项（面板及龙骨强度、挠度计算，结构胶宽度、厚度计算，所有连接件都应进行强度计算，预埋件计算，焊缝长度、高度、宽度计算，玻璃托条计算，横梁端头固定件计算），计算应有明确结论，计算结果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4.有后置埋件的、采用背栓连接面材的，应当分别对后置锚栓、背栓做受力计算；
5.正确选择计算单元，对受力最不利的各个部位都应当计算；
6.正确、合理选择计算参数（各种荷载及作用的参数及其组合，材料力学特性数值）；
7.龙骨、面材、连接结构的计算模型应当与图纸及实际施工情况一致，真实、正确反映受力情况；
8.沿海及台风多发地区应对开启窗做计算，计算内容应涵盖面材及所有传力的构件、配件和材料；
9.预应力索杆结构的计算书应当提供主体结构的拉力值和预应力值，跨度大于8米的，必须有主体结构设计单位出具的技术文件，确认主体结构能够承受索杆体系对其的作用力；
	1.缺主要幕墙类型的结构计算书，每项扣1-5分；
2.结构计算书与竣工图纸或工程实体不符，每项扣0.5分；
3.计算出现错误或计算结果不满足工程设计要求，每项扣1-3分；
4.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结构计算应与竣工图纸、工程实体相一致。
	10分
	查：结构计算书、技术资料等，结合竣工图纸及工程实体。

	4
	热工计算书
	1.热工计算书应盖有竣工图章、有关人员签字，审批手续齐全并经幕墙设计单位确认。
2.工程所有的幕墙类型（包括采光顶）都应有热工计算；无保温隔热要求的装饰幕墙、开缝构造的幕墙不用热工计算；
3.各类型幕墙的热工计算应齐全完整不缺项，并有明确结论且满足建筑节能设计指标要求；
4.正确选择热工计算单元、正确选择计算参数，如气候分区、朝向、窗墙面积比等；
5.热工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
6.应提供建筑设计院出具的建筑节能计算书或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中的节能专篇，来明确各类型幕墙应当达到的热工性能具体数值。
	1.无热工计算书，扣6分；
2.缺主要幕墙类型的热工计算书，每项扣1-3分；
3.计算出现错误或计算结果不满足建筑设计要求，每项扣0.5-2分；
4.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扣0.5-1分。
	不能用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节能报告代替幕墙工程热工计算书。
	6分
	查：热工计算书、相关资料等，结合工程实体。




	5
	质量管理
资料
	1.应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日志、技术交底等及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论证报告；
2.幕墙使用的主要材料应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符合设计要求。应有出厂合格证、检测报告；主要材料使用前应进行复验，提供检测报告；
3.石材幕墙不得使用云石胶，可使用石材干挂胶。不得使用普通的耐候密封胶，应使用石材幕墙专用耐候胶，并提供抗污染检测报告；
4.幕墙的物理性能检测报告，沿海及台风多发地区要特别关注检测报告的幕墙抗风压性能指标与结构计算书、设计说明是否一致；
5.提供连接件、预埋件的焊缝质量检测报告，后置埋件现场拉拨力检测报告，石材背栓拉拨力检测记录，索杆体系预拉力张拉记录；
6.有隐框、半隐框玻璃板块或隐框做法开启扇的，必须提供硅酮结构胶、耐候密封胶的相容性、粘结性试验报告，结构胶打胶记录、蝴蝶试验记录、养护记录；
7.淋水试验记录，防雷检测报告；
8.每批单元板块组装件的出厂合格证、检验记录。每批隐框、半隐框玻璃板块的合格证、检验记录；
9.隐蔽工程记录真实、齐全并提供影像资料，符合图纸要求，并经监理签字认可（隐蔽工程包括：预埋件或后置埋件，锚栓及连接件，构件的连接节点，幕墙四周、幕墙内表面与主体结构间封堵，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及墙面转角节点，玻璃板块的固定，幕墙防雷连接节点，幕墙防火、隔烟节点，单元式幕墙的封口节点等）；
10.采用新材料的须提供耐候性、耐久性、可靠性依据。复合材料应关注温度应力产生变形导致的安全问题；
11.进口材料应符合我国相关产品标准。
	1.缺材料质量证明资料或提供的质量证明资料与工程所用材料不符，每项扣1-2分；
2.主要材料质量不符合标准、规范和设计要求，每项扣1分；
3.玻璃的热工参数不符合标准、规范、设计要求，扣2分；
4.缺石材抗弯强度检验报告，扣2分；
5.缺硅酮结构胶的相容性、粘结性试验报告，扣2分；
6.缺幕墙物理性能检测报告或结论不满足设计要求，每项扣2分；
7.相关质量管理资料之间时间逻辑混乱或与工程实际不符，每项扣0.5-1分；
8.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1.包括但不限于材料、施工以及施工管理等方面涉及工程质量性能、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质量管理资料；
2.合格证、检验记录、检测报告应提供原件且真实有效。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3.隐蔽部位的质量管理资料。

	25分
	查：质量管理资料，结合竣工图及工程实体。


	6
	工程实体
	1.工程实体外观质量及整体装饰效果；
2.工程现场实际的构造做法、使用的材料应当与幕墙设计图一致，按图施工；
3.幕墙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要求。面材平整干净无污染、无破损、无漏水、无褪色。胶缝、装饰线条横平竖直，弧线造型顺滑，五金附件无锈蚀，收边收口密封严密；
4.玻璃反射影像应当无畸形或畸形较小，玻璃内衬板平整；
5.连接件、驳接爪等钢件无严重锈蚀；密封胶保持良好弹性，无硬化；
6.开启门窗密封性好、开启灵活，设置开启限位装置，高层外开窗安装防脱落装置；
7.隐框、半隐框玻璃板块及翻窗开启扇玻璃底部应安装玻璃托条；
8.石材幕墙面板色差小或无色差，幕墙胶缝无严重污染；
9.防火封堵做法规范，符合设计要求，缝隙用防火密封胶密封；
10.屋面女儿墙避雷导线安装规范且符合设计要求；
11.工程实体无安全隐患；
12.构造上应安全可靠，应符合《关于淘汰建筑幕墙落后产品和技术的指导意见》（中装协[2016]89号）文件的要求；
13.应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玻璃幕墙安全防护工作的通知》（建标[2015]38号）文件的要求。
	1.工程现场面板积灰较多或污染较严重扣1-2分；
2.现场钢化玻璃自爆3片以上扣1-2分；
3.金属幕墙面板不平整扣1分；
4.隐框、半隐框玻璃板块及开启扇玻璃底部未安装玻璃托条扣2分；
5.防火封堵缝隙未采用防火密封胶密封扣1分；
6.未按中装协[2016]89号文件要求设计、施工的，每项扣5-10分；
7.不符合（建标[2015]38号）文件的要求设计、施工的，每项扣10-20分；
8.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1.整体装饰效果应好或很好；
2.做工精细程度及材料质量；
3.工程实体与竣工图、质量管理资料的符合性。
	25分
	查：施工精细程度及材料质量；
  工程实体与竣工图、质量管理资料的符合性；

	7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1.采用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采用新材料的须提供耐候性、耐久性、可靠性依据。
2.获得与申报工程相关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3.获得与申报工程相关的省级以上工法等；
4.装配式技术应用情况。
	每缺1项，扣1分。
	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企业未提供相应资料说明及依据或所提供的资料未通过复查专家评议认可不得分。
	4分
	查：工程实体、图纸、质量管理与技术资料等。

	8
	总体印象
	1.组织工作准备充分，人员到位（项目经理或执行经理、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人员和资料员等相关人员应到场），资料准备充分有序，易于查找；
2.汇报PPT内容重点突出、内容齐全、清晰简洁；
3.用户沟通意见。
4.工程实体检查顺畅不受阻。
	1.工程施工主要负责人未到场扣1-2分；
2.资料准备无序，不齐全扣1-2分；
3.总体印象不佳扣1-5分；
4.其它不规范、不到位情况每项扣0.5-1分。
	项目情况应采用PPT或视频汇报。
	10分
	查：
1.组织准备情况；
2.PPT（项目概况、施工范围、重点难点亮点、施工过程中情况图片等，汇报时间10分钟内）；
3.用户意见。



五、需要说明与注意的问题
1.当原设计单位出具的热工计算书、结构计算书对照复查要求有遗漏、不充分时，具有幕墙设计资质的申报单位可以自行补充完善，补充文件上计算及校审人员应签字手续齐全、加盖设计图章。
2.竣工图是工程竣工后，真实反映工程施工结果的图样。工程无变更或变更不大的，可以在原有施工图上加盖竣工图章、将变更内容直接改绘在原施工图上，形成竣工图。工程变更较大的，可另外绘制修改图并注明修改部位、修改依据等，加盖原设计单位图章和竣工图章，形成竣工图。竣工图纸应是蓝图，也可以是激光打印白图，不得使用复印的白图。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发文的建标[2015]38号文件要求：在新建住宅、党政机关办公楼、医院门诊急诊楼和病房楼、中小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建筑，这七类建筑的二层及以上不得采用玻璃幕墙。在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场所，临近道路、广场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严禁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
4.质量管理资料中，幕墙的主要材料指：龙骨、面材、连接件、埋件、紧固件、后置锚栓、背栓、结构胶、耐候密封胶、防火密封胶、石材干挂胶、防火保温材料、密封胶条、五金件等。
5.结构胶打胶工序外协加工的，结构胶的相容性、粘结性试验报告，结构胶打胶记录、蝴蝶试验记录、养护记录等相关记录与试验报告可提供加盖外协厂家公章的影印件。
6.新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预应力技术、3D打印技术、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技术、索结构应用技术、装配式幕墙等。新工艺包括拥有省级及以上工法或发表专业技术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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